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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少年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失蹤兒少案家服務指引 

壹、 前言 

青少年時期在人生發展歷程中，正處在身心發展劇烈變化的階段，

對影響個體於此階段如何發展的因素也非常錯綜複雜，其中青少年於

此階段接觸高危險或不利健康之行為，對其身心發展有嚴重不利之後

果，亦將影響其未來社會適應。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簡稱 CRC）揭示

保護兒少之精神，以及聯合國預防兒少犯罪準則《利雅得準則》指出，

制定預防少年犯罪的整體政策措施，應加強針對那些明顯處於危險或

面臨社會風險而需特別照顧和保護之青少年，提供機會滿足其不同需

求，保障所有青少年發展。 

因著偏差行為兒少及早服務之重要性，又為強化其偏差行為預防

輔導，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強調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及行政院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應建構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之家庭

服務體系，爰本部於 111年起推動「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

服務用毒少年(112 年 7 月 1 日起由少年輔導委員會行政輔導先行)、

司法矯治少年、偏差行為兒少、失蹤兒少等四類兒少及其家庭，期能

降低兒少因家庭因素落入危機之風險，提升其健全發展之權益。 

為利維護及增進兒少之福祉，英國衛生部於 2000 年已發展”兒

童需求評估架構”(Framewo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Children in 

Need and their Families)( Department of Health et al., 2000)，

並 將 之 列 為 英 國 法 定 的 通 用 評 估 架 構 (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適用經濟弱勢、身心障礙、心理健康、安置、家長用毒

等議題之兒少及其家庭，從兒少發展需求、雙親或主要照顧者親職能

力、家庭及環境因子等三面向來評估(如圖 1)。有別於危機介入，此

需求評估架構著眼於發展，透過以此需求評估為基礎，根據需求評估

提供行動和服務。 

一、兒童需求評估架構(Assessment Framework Triangle)特色如下： 

• 以兒少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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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兒少的發展需求為基礎 

• 生態學觀點 

• 與家庭、兒少之積極合作 

• 在建立三面向的優勢上找出困難處 

• 跨機構 

• 持續過程，而非單一事件 

• 根據需求評估而提供行動和服務 

• 實證為基礎 

 

 

 

圖 1 兒童需求評估架構圖 (Assessment Framework Triangle) 

二、兒童需求評估架構可以輔助工作者整體評估兒少的發展和親職

功能，簡述如下： 

(一)兒少發展需求面向 

• 健康：兒少整體健康狀況、身體發育、語言發展；是否有健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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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否有學籍？出勤、學習成就等。 

• 情緒和行為發展：是否表現出正向行為和情緒？是否建立出

協助其情緒和行為發展之規則慣例或底線？ 

• 認同：自我認同感為何？自尊和自我形象的強度？ 

• 家庭和社會關係：與父母的關係是否穩定？是否有重要的同

儕、家庭成員關係或其他重要他人？ 

• 社會評價：外表及在社交場合的表現；嗜好習慣。 

• 自我照顧技能：是否能獨立照顧自己？個人衛生標準如何？ 

(二)雙親或主要照顧者親職能力面向 

• 基本照顧：是否滿足子女基本食衣住和個人衛生、健康照護

等需求？ 

• 確保安全：是否足以保護孩子防止重大傷害或危險、防止物

質濫用、自殘；認識家中和家外的可能危險？ 

• 情感溫暖：孩子情緒和情感需求是否被關注和滿足？是否適

當表達關愛、讚美與鼓勵？ 

• 鼓舞：是否提供促進孩子認知發展、教育學習和體驗成功的

機會？是否協助孩子應對生活挑戰？ 

• 指導和界限：是否示範與人互動之適當情緒和行為表現？是

否設定管教界限，協助子女獨立自主？ 

• 穩定：是否提供子女安全穩定的依附關係？是否對子女行為

的反應具有一致性？是否隨子女發展階段而調整反應方式？

是否確保子女與重要他人維持聯繫？ 

(三)家庭及環境因子面向 

• 家族史和功能：家庭組成變化、家庭重大事件年表及其對家

庭成員的意義、家庭關係及其對子女的影響、家庭成員之暴

力、犯罪、酒精毒品濫用等經驗 

• 家族：熟知家庭狀況的親屬、親戚充當照顧者、重要親屬與

子女的關係如何？ 

• 住宅：適齡的居住環境和設施；家中是否有構成子女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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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或活動? 

• 就業：家中工作人口、工作型態、工作改變對子女的影響；

兒少自身工作經驗 

• 收入：收入穩定性；社會給付資格；收入是否滿足家庭需求?

家庭如何使用資源？經濟困難是否影響子女？ 

• 家庭的社會融合：鄰里社區環境對家庭的影響；家庭在社區

是否孤立或具有社交網絡？ 

• 社區資源：支持家庭的外部網絡，例如醫療保健、照顧和托

育、交通、商店、宗教、休閒等資源的可及性和使用條件對家

庭的影響 

就以少年離家失蹤行為思考，面對兒少多元發展的需求，雙親或

主要照顧者親職能力常受到挑戰。根據專家學者研究及實證經驗指出，

兒少離家事件的發生顯示親子關係已達到臨界點，並非簡單的逃家行

為(Robert, Pauze’,Fournier，2005)，反映家庭關係出現狀況亟須

社會的關注及資源介入。另根據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心(2014)統

計兒少失蹤原因，發現有別於傳統大家對於「失蹤」的想像，近幾年

來因種種原因而「自願」離家失蹤的案例愈來愈多，已超過六成，儼

然已成為兒少失蹤主因。Zide & Cherry(1992)將兒少的離家動機分

成四類: 逃出型、逃向型、被拒絕型、被遺棄型，不管是哪一種動機

的離家兒少，究其離家原因多與兒少和家庭的衝突、教養方式、關係

疏離、家庭支持不足有關，離家兒少經常涉及多重情境，如家庭系統

動力不足、學校適應不良、個人偏差行為與同儕關係不睦等(Rees、

Siakeu，2004)。 

再者，離家兒少有很高機率會在短時間內返家並再次離家，顯示

多數因家庭因素離家的兒少之問題並未獲得足夠支持及協助，因而不

斷重複返家及離家的循環(Schaffner，1998)。依據我國保護資訊系

統統計(2023)顯示，推估每年約有 5,000 位自願離家兒少(包含離家

出走及上下學不知去向者)，相較內政部警政署 (2020)統計指出當年

粗估約有 3,000餘名自願離家兒少，已有顯著增加趨勢，這群離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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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兒少有高達 9成會被尋獲，但有一半以上會再次離家。另這些自願

離家兒少有 4成左右是我國社福體系服務曾經或在案中個案，亦驗證

其交織的脆弱性及需保護性，亟須國家關注。 

Rees & Siakeu(2004)細究兒少離家的原因，發現兒少離家源於

多重情境，如家庭系統動力不足、學校適應不良、個人偏差行為與同

儕關係不睦等。Hammer等人(2002)、Finkelhor等人(1990)的研究進

一步剖析離家兒少家長、照顧者對於兒少離家的想法，前者的研究發

現有 4 成的離家兒少家長知道兒少的行蹤，卻對於兒少離家習以為

常，顯示對於兒少的漠不關心、與家庭關係薄弱，甚至親子衝突嚴重

因而導致兒少離家; 後者的研究同樣點出被迫離家的兒少，照顧者往

往不關心兒少去向。 

此外，Thompson、Pollio(2006)為深究兒少重複離家的原因，針

對被迫離家兒少進行研究，有一半參與者提及家庭工作服務的需求。

他們認為其面臨的家庭與親子互動的困境，是生活中最大的壓力，也

是其返家最大的阻力。他們提及的服務需求內容，則包括「家庭壓力

源的降低」、「親子協商、家庭調解」與「親屬照顧」等三面向。 

有鑑於失蹤兒少多將親子衝突與家庭關係惡化視為主要離家原

因，父母則往往歸因於外在，認為兒少易沉迷網路交友或遊戲，再加

上學業成就低，容易受到外界吸引而離家或中輟。因此，在服務失蹤

兒少上必須運用新的工作方法，與兒少及其家長或照顧者接觸並建立

關係，進而找出少年及其家庭問題癥結，結合當地資源提供適當之服

務與資源，達到修復少年與家庭關係之目的，也才能真正讓部分兒少

能順利返家，並協助部分兒少順利在社區生活，進而避免兒少落入風

險情境中，淪為被犯罪集團利用犯罪的工具。 

為利建立我國失蹤兒少服務工作模式，經檢視我國 112年失蹤兒

少服務情形，約有 5,000餘名失蹤兒少，其中有 4成已有既有輔導系

統服務在案中者，其他 6成經派案後，評估開案提供服務約 3成到 4

成，經檢視不開案原因主要係評估家庭功能穩定、單次性晚歸、拒絕

服務等理由，考量本部推動失蹤兒少服務尚在發展中，針對這類案家

及其兒少之服務尚待凝聚共識，須建構明確的評估工具及開、結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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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以利幫助一線工作者在評估及服務上有所依循，爰參酌他國經驗

建立本國失蹤兒少服務之評估面向、工作指引，並修訂失蹤兒少相關

工作表單。 

貳、 服務對象及個案來源 

一、 服務對象 

失蹤兒少（自願離家，不含遭親屬擅帶離家兒少）案家為主

要服務對象，含兒少、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透過積

極與兒少及案家建立關係，提供兒少所需之輔導及家長或重

要他人相關支持與協助，改善失蹤兒少個案生活適應情形與

家庭親職支持功能。 

二、 個案來源 

本部保護資訊系統業已與內政部失蹤人口系統完成系統介接，

個案係由內政部失蹤人口系統轉入保護資訊系統，由各直轄

市、縣(市)逆境窗口於保護資訊系統受理並進行初篩派案。 

參、 服務內容 

依本部函頒補助辦理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簡章，服務皆需

以家庭為中心，藉由提供兒少及其家庭相關福利服務、支持性輔導

及其他相關資源連結、轉介等服務，期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家庭支

持服務體系，降低兒少因家庭因素接觸犯罪環境或落入再犯之風

險，並能提升其健全發展之權益，服務內容摘述如下: 

一、 提供兒少家庭支持性的整合服務，以提升家庭親職與照顧功能：

包括親職教育諮詢與講座、家長成長團體或個別諮商、照顧者

教養支持團體、婚姻諮商、家族治療、辦理親子休閒活動、喘息

服務等綜合性協助。期透過處理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的需求、減

輕其育兒壓力，讓家長有餘力處理孩子的教養問題，再進入親

職議題的討論，並運用親子休閒活動，營造良好的互動氛圍，也

透過深度的親子諮商，讓家長理解孩子偏差行為表象背後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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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因應方式，引發家長改變的動機，進而改善親子關係。 

二、 推展符合兒少需求的多元適性發展服務：辦理兒少生活技巧與

人際互動培力之社區活動。透過結合正當休閒活動方式，例如：

運動競技、棋類比賽、參觀展覽、電影觀賞、烘焙等活動，促使

兒少投入於有興趣之活動，進而強化兒少自信心、培養社會互

動技能，並規劃是類少年以社區為基礎的預防方式，結合正當

休閒活動進行相關兒少培力工作，發展符合兒少及案家需求服

務方案、多元親職教育方案或發展各式創意的兒少適性服務或

兒少服務據點，藉此擴大協助、提升兒少自信、培養良性嗜好及

社會技能之活動及親子活動方案，增加兒少參與正當社區休閒

活動時間，及正向人際互動的經驗。 

三、 兒少陪伴及支持服務，並辦理創傷知情輔導：理解與回應兒少

過往經歷的創傷經驗、探究原因，分析相關因素導致在身體上

或是精神上造成嚴重後果的經驗，給予心理創傷治療，幫助兒

少回復正軌生活。輔導方式包括個案輔導、追蹤關懷輔導、成長

團體、支持團體、家長親職教育等相關服務。 

四、 辦理兒少緩衝避靜臨時住宿服務：避免兒少因與父母或其實際

照顧之人產生衝突而離家，在無處可去之情況下被不良分子吸

收，因而誤入歧途，增加接觸犯罪機會與環境的風險，爰提供離

家兒少短暫的住宿處所及危機處遇服務。透過為兒少提供緩衝

避靜住宿服務及相關專業人力給予輔導，例如：社會工作人員、

心理諮商師等，使其問題得以紓解。 

五、 加強資源連結、建立跨網絡合作，並辦理定期個案討論網絡會

議。 

六、 其他創新服務：依兒少及家庭特性，發展具在地特色或國際實

證之創新方案。 

肆、 服務流程(如附件 1) 

一、 逆境篩派案窗口受案及初篩 

經失蹤人口系統轉介進案後，縣市篩派窗口須於受理案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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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作天內確認案件情形後完成派案，除經確認為少輔會及

社政單位在案，以及資訊不詳或錯誤通報者外，其餘案件皆

應下派至主責社工提供服務。 

二、 初步評估階段 

（一） 經派案後，主責社工原則須於接獲案件 1個月內完成初步

評估，針對失蹤兒少及其家庭評估時，可包含離家原因、

過去離家經驗、離家頻率及密集度、兒少在學與否、學校

適應情形、就業上的需求、友伴關係、個案案家主訴問題

（家長親職教育能力須提升、親子關係需改善、少年本身

身心發展、案家資源不足、家庭支持功能薄弱）等。 

（二） 社工評估過程併同提供服務，30 日(日曆天)內完成面訪

及初評，初評時即提供相關諮詢及家庭訪視服務。另經社

工針對兒少及其家庭進行初步評估後，按案家風險及需求

提供適當頻率之服務，且應至少一個月面訪一次。凡開案

後，皆應依服務階段之處遇目標完成相關表單。 

（三） 另應注意倘服務過程發現兒少及案家有兒少保護、家庭暴

力、性剝削、性侵害、自殺等情形，請立即依現有機制進

行通報，及落實一主責多協力跨體系合作。 

三、 處遇服務階段 

（一） 服務原則 

1.失蹤兒少及其家庭服務應以目標為導向，依兒少及其家庭

所處階段及危急安全程度訂定處遇服務目標，兒少部分處

遇目標概括有安全維護、生活照顧、權益維護(就學、就

醫、司法法律議題) 、能力提升、行為改變(降低逃家)等

五大重點; 家庭部分處遇目標包含:親職能力提升、親子

或關係衝突處理、支持體系的建立、連結資源等四大重點。 

2.社工訂定處遇目標時應扣緊計畫內容，並以減少失蹤兒少

及其家庭之風險因子，以及增加保護因子為重點，並依著

兒少及其家庭進入不同階段持續檢視是否達成處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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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活穩定得辦理結案，或滾動式調整處遇目標以維護兒

少權益。 

（二） 服務頻率 

1.受理案件 1 個月內(30 日曆天)內至少面訪一次，進行初

評及提供相關諮詢。開案後服務至少 3個月，後續每月應

至少聯繫一次，並以面訪為原則，依需求提供服務。 

2.除了每月一次的基礎服務頻率，同時也依「逆境少年家庭

初步評估表」(如附件 2)之評估結果，視案家需求評估提

供適切之服務頻率。 

（三） 服務紀錄與評估 

1.經受理案件 1個月 (30日曆天) 內完成「逆境少年家庭

初步評估表」(如附件 2)，據以初步分析對兒少及家庭問

題與需求，評估開案與否。 

2.開案至結案期間所有聯繫及服務提供，皆須依實際服務狀

況撰寫「逆境少年家庭服務紀錄表」(如附件 3)。 

3.開案 3 個月內填寫完成「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表」(如

附件 4)，據以設定中長期處遇目標及處遇計畫，明確分析

對兒少及家庭問題，解決問題之阻力、助力之描述，兒少

家庭之環境生態之資源盤點、以及提供協助服務之方向與

行動、時間表。 

4.服務過程滾動性檢視，開案後每 6個月定期完成填復「逆

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執行摘要表」(如附件 5)，檢視處遇

計畫執行進度，評估兒少、家庭及環境狀況，並檢視服務

成效及發展階段問題，據以修正處遇目標及方向行動內涵。 

5.完成處遇目標，彙整個案服務及團體活動各項紀錄、表單、

定期評估等，填寫「逆境少年家庭服務結(轉)案表」(如

附件 6)，並由縣市政府覆核。 

四、 結案階段 

(一)積極結案：完成以下服務目標之一者，勾選選項，並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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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覆核同意： 

1. 個案及案家服務目標已達成或需求已滿足。 

2. 家庭功能評估為正常穩定，已可提供兒童及少年安全發展

的成長環境。 

3. 個案穩定就學達 3個月以上。 

4. 個案穩定就業至少 3個月。 

 (二)一般結案：開案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評估予結案，

勾選選項，並由縣市政府覆核同意： 

1. 開案服務 3個月後，社工已盡可能聯繫，在不同日期、時

段聯繫(至少 3次以上，含家訪 1次)，並洽其他相關網絡

單位聯繫仍無法找到兒少，均聯繫未果或明顯拒絕服務者，

得結案。  

2. 個案輔導追蹤滿一年，且案主已成年。 

3. 個案入伍服役，且輔導已屆滿 1年 

4. 個案由少年法院（庭）依少年事件法處理 

□本案涉及施用第 1、2級毒品，依法移送少年法院（庭）

處理 

□本案涉及其他觸法情事，依法移送少年法院（庭）處理 

□本案與司法單位合作處遇已滿 6個月，由少年法院（庭）

續處  

□轉介及確認本案件由少年法院（庭）承辦人員 ： 

ˇ所屬單位名稱 

ˇ職稱（教官、輔導人員或少年觀護人等） 

ˇ姓名 

ˇ連絡電話(EMAIL)連絡電話(EMAIL) 

5. 個案入監服刑。 

6. 個案搬遷他處，管轄權移轉至＿＿＿縣（市）政府。 

7. 個案移居國外。 

8. 個案死亡。 

9. 轉由少輔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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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轉由其他社政系統服務 

1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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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失蹤兒少個案管理流程 
 

服務階段 服務流程 說明 

逆境窗口

篩派案階

段 

 

1. 進案:由警政署失蹤人口系統轉介

入保護資訊系統。 

2. 3 個工作天內確認案件情形後完

成派案。 

3. 不派案原則: 

(1) 非屬本方案服務對象 

(2) 已有兒保/脆家/逆境/少輔

會在案服務中案件 

(3) 資訊不詳 

(4) 非本轄案件，已轉他轄 

(5) 重複轉介案件 

初步評估

階段 

1. 案件下派後 1 個月內(30 日曆天)

完成「逆境少年家庭初步評估表」，

評估以面訪進行為原則。 

2. 於開案 3個月內填寫完成「逆境少

年家庭服務計畫表」。 

3. 定期每 6個月填寫完成「逆境少年

家庭服務計畫執行摘要表」。 

短期服務原則: 

1. 兒少倘 15歲(含以上，即接受國

民義務教育期間)，且有其他體

系在案服務中(如學校輔導、保

護官、少輔會等)，服務 3 個月

後得結案。 

2. 家長拒絕服務、兒少失聯:社工

已盡可能聯繫，如在不同日期、

時段聯繫及至少家訪 1次，並洽

其他相關網絡單位聯繫仍無法

找到兒少，得結案。 

處遇服務

階段 

 

 

結案階段 結案：當個案符合結案指標，填寫「逆

境少年家庭服務結(轉)案表」，敘明

結案理由，經陳核後結案。 

失蹤人口系統 

自願離家兒少 

保護資訊系統 

逆境少年家庭支持服務窗口初篩評估 

派案評估 
否 

是

不派案

派案 

家訪服務並初評 

結案 

是

不開案 

處遇中個案或家戶(保護/脆

家/逆境) 

轉介少輔會 

非本轄案件，已轉他轄 

資訊不詳(如電話或地址有

誤，無法聯繫) 

個案死亡 

其他 

處遇服務 

短

期

服

務 

長

期

服

務 

結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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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流程(如附件 1) 

初篩派案 初次評估 處遇服務 定期評估 結案 

分案日起 3 

個工作天內

確認案件情

形後完成派

案。 

1. 派案日起 1

個月內(30

日曆天)完

成。 

2. 以 面 訪 評

估為原則。 

每個月至少聯

繫 1次，並以

面訪為原則。 

 

每6個月1次。 

 

符合結案指標

者，填寫結

（轉）案報告，

陳核後結案。 

1. 初篩派案:分案日起 3 個工作天內確認案件情形後完成派案。 

2. 初步評估: 經受理案件起 1個月內(30日曆天)完成「逆境少年家庭初步評估

表」，評估以面訪進行為原則。若無法於受理 1個月內完成評估，請於服務紀

錄表之其他補充欄位中，敘明曾嘗試透過那些時間、方式與個案聯繫。 

3. 處遇服務: 

(1) 於開案 3個月內填寫完成「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表」。 

(2) 定期每 6個月填寫完成「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執行摘要表」。 

(3) 與個案之聯繫:包含接案至結案期間所有聯繫及服務提供，皆須填寫「逆

境少年家庭服務紀錄表」。 

(4) 輔導頻率:其方式不限，包含面訪、電訪、家訪或其他形式（網路或社群

平台扣除問安圖，一日以一次計算，非計算訊息則數），惟每月至少聯繫

1次，並以面訪為原則。另應依評估結果視案家需求，進行不同頻率之輔

導，輔導頻率所訂之聯繫及家訪次數，均為最低原則，處遇人員應依個

案實際狀況，增加輔導頻率。 

(5) 短期服務原則: 

i. 兒少倘 15歲(含以上，即接受國民義務教育期間)，且有其他體系在

案服務中(如學校輔導、保護官、少輔會等)，服務 3個月後得結案。 

ii. 家長拒絕服務、兒少失聯:社工已盡可能聯繫，如在不同日期、時段

聯繫及至少家訪 1次，並洽其他相關網絡單位聯繫仍無法找到兒少，

得結案。 

4. 結案:符合結案指標者，均應填寫逆境少年家庭服務結(轉)案表，經陳核後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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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逆境少年家庭初步評估表 
轉介資訊 

轉介單位  轉介人員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個案及家庭評估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填表人員 單位：     

姓名：     

受案資訊

蒐集 

(1) (1)兒少先前是否有遭受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之人或其他

家庭成員虐待、不當對待或疏忽的紀錄(含兒少保護、高風

險、脆弱家庭通報)？ (系統勾稽預設) 

○否，○是（○1~2 次○3次以上） 

(2) (2)兒少主要照顧者是否有家暴的紀錄？(系統勾稽預設) 

○否，○是（○1~2 次○3次以上） 

(3) (3)兒少主要照顧者是否有濫用藥物（吸毒）、自殺或精神疾病

等問題？(系統勾稽預設) 

○否，○是：_______ 

(4) (4)兒少是否有物質使用（毒品）的通報紀錄、自殺或精神疾

病等問題？(系統勾稽預設) 

○否，○是：_______ 

(5) (5)兒少主要照顧者是否有能力，且有意願照顧兒少？ 

○否，○是：_______ 

(6) (6)兒少及其家庭是否有其他需求或問題，須要社政主管機關

協助？ 

○否，○是：_______ 

(7) (7)兒少是否在學？ 

(8) ○否，○是，就讀學校：      

受案資訊蒐集紀錄 

(以上受案評估指標未填答者，請於下方欄位說明各項指標無法於調查期

間蒐集到相關資訊的原因。) 

一、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國籍別  聯繫電話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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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類別

(進案類

型) 

□矯正學校少年 

學校聯繫窗口 單位：   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入校日期  

預計出校日期  

□偏差行為兒少 

□逃學或逃家 

□出入酒家（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

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

社政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吸菸、飲酒、嚼檳榔或使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

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影片、光碟、磁

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

行為 

□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 

□其他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之行為 

□失蹤兒少 

其他偏差

行為 

□否 

□是 

□詐欺 

□竊盜 

□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   

□加入幫派 

□霸凌或施加身體暴力(□對他人/非家庭成員施暴□對家人施暴)            

□賭博 

□深夜遊蕩               

□騷擾(□跟蹤騷擾 □性騷擾) 

□逃學 

□出入聲色場所 

□觀看、收聽或使用暴力、色情之物品或內容 

□飆車 

□其他，請說明:_____ 

離家史 

( ＊ 新 增

為逆境少

年常態表

□未曾離家 

□曾離家(如為失蹤兒少，自動勾選此項) 

1. 本次離家原因(可複選)?  
□和雙親或其他家庭成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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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遭受不當對待□對家庭無歸屬感 

□追求自立    □單次晚歸或家長聯繫不上 

□其他:_______□交友關係、同儕拉力 

2. 過去一年，有幾次離家? 
□本次為首次離家 □已離家 2-5次 □已離家 5次以上 

3. 本次離家時間(天數)? 
□1小時以內    □1小時至 1天內 

□1-3天        □4-7天 

□7天以上      □尚未返家 

4. 離家時與誰來往? (非必填) 
□親戚或其他非同住家人(_____)  

□朋友(□同性友人□異性友人□其他:_____)  

□初次認識的人或網友 

□無處可去(在街上遊蕩) 

情況簡述:__________ 

教育程度 □在學 

□學齡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五專前

三年） 

就讀學校：____ 

□非在學 

學校適應

情形 

* 勾 選 在

學者才顯

示此列 

學習適應：□良好    □尚可   □不佳 

師生關係：□良好    □尚可   □不佳 

 

□不適用 

同儕關係 交友關係： □人際關係單純    □人際疏離   □交友複雜 

人際互動： □良好    □尚可   □不佳 

家庭結構 □單親家庭 

□雙親家庭 

□隔代教養家庭 

□親屬家庭 

□繼親家庭 

□其他，請說明:______。 

就業情形 □未就業 □就業 (□全職 □部分工時)，請說明：    

居住情形 □與家人或親戚同住  

□與祖父母同住 □與父母同住 □與父同住 □與母同住 

□與親戚同住 □其他，請說明：    

□與同儕或伴侶同住 

□安置(含矯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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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生活 

其他補充  

二、家庭成員基本資料(可新增多位家庭成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國籍別  聯繫電話  

與案主關

係 

 □兒少的主要照顧者 

□兒少的次要照顧者 

□兒少的重要他人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家庭經濟

福利身分

(使用系

統勾稽) 

□低收入戶（符合社會救助法第 4條規定） 

□中低收入戶（符合社會救助法第 4-1條規定） 

□無 

家庭狀況 □主要照顧者情緒行為議題 

□經常辱罵少年□有攻擊暴力傾向□控制慾強□情緒不穩

定□其他:說明         

□主要照顧者教養行為議題 

□權控式 □放縱式 □疏忽式 □溺愛式 □開放/民主式   

□其他:說明         

□主要照顧者婚姻及感情狀態 

□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配偶同居□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配偶

分居□離婚-與原配偶同居□離婚-與原配偶分居□與他人

同居□喪偶□其他:說明         

□家庭成員其他特殊狀況(可複選) 

□未婚或未成年生育(□未婚生育□未成年生育) 

□物質濫用(□酗酒 □施用毒品 □其他) 

□精神疾病 □有自殺紀錄或意圖 □入監服刑 □人格違

常 □迷信 □童年有受虐經驗 □其他:說明         
 

經濟狀況 主要照顧者職

業分類 

□服務業 □專門職業 □農林漁牧 □工礦業 

□商業 □公 □教 □軍 □警 □資訊業 □

自由業 □家庭管理 □退休 □無工作 □不

詳 □其他(請說明___)  

主要照顧者職

業穩定性 

□固定工作 □無固定工作 □無工作 

主要照顧者收 □每月工作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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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情形 □2萬元以下 □2~5萬元以下 □5~10萬元以

下 □10萬元以上 

□政府補助(說明____) 

□私部門補助(說明___) 

□其他收入(說明___) 

住屋現況 □自有 □租賃 □與親友同住 □借住 □其

他(請說明  ) 

三、其他重要他人（選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國籍別  聯繫電話  

與案主關

係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特殊狀況 □情緒行為議題 

□經常辱罵少年□有暴力傾向□控制慾強□情緒不穩定□

其他:說明    

□教養行為議題 

□權控式□放縱式□疏忽式□溺愛式□開放/民主式□其

他:說明    

□婚姻及感情狀態 

□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配偶同居□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配偶

分居□離婚-與原配偶同居□離婚-與原配偶分居□與他人

同居□喪偶□其他:說明         

□其他特殊狀況 (可複選) 

□未婚或未成年生育(□未婚生育□未成年生育) 

□物質濫用(□酗酒 □施用毒品 □其他) 

□精神疾病 □有自殺紀錄或意圖 □入監服刑 □人格違常 

□迷信 □童年有受虐經驗 □其他(請說明___) 
 

經濟狀況 職業分類 □服務業 □專門職業 □農林漁牧 □工礦業 

□商業 □公 □教 □軍 □警 □資訊業 □

自由業 □家庭管理 □退休 □無工作 □不

詳 □其他(請說明___) 

職業穩定性 □固定工作 □無固定工作 □無工作 

收入情形 □每月工作薪資 

□2萬元以下 □2~5萬元以下 □5~10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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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0萬元以上 

□政府補助(說明____) 

□其他收入(說明____) 

住屋現況 □自有 □租賃 □與親友同住 □借住 □其

他 

開案評估 □開案  

   □(1)由縣市政府自行提供輔導 

   □(2)由民間團體提供輔導 

       □新建案號：（系統自動新建案號） 
□不開案，原因： 

□資訊不詳(如電話或地址有誤，無法聯繫) 

□個案死亡 

□其他，請說明____ 
□其他處置 

□處遇中個案或家戶(保護/脆家/逆境)，合併案號：

____(如手足前後通報失蹤協尋，併入續處) 

□轉介少輔會 

□非屬本轄案件，已轉他轄處理 
 

 

 核章 意見 

社工人員   

督導人員   

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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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逆境少年家庭服務紀錄表 

案件資訊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案主姓名  

個案案號  

個案現況 □感化教育中□就學中□就業□升學加就業□未升

學未就業□其他，請說明：_____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服務提供者 □主責人員： 

□縣市政府 

□民間團體 

□聯繫網絡單位協請服務 

□社福□矯正學校□醫療□教育□司法□警政□民政

□學校□其他，請說明：    

本次由   （所屬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提供服務 
 

服務提供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對象 

(複選) 

□案主 

□案祖父母(□案祖母、□案祖父);  

□案父母(□案父、□案母); 

□案手足(□案兄、□案姐、□案弟、□案妹); 

□其他重要他人，請說明：_____  

服務項目 □會談 

1.會談方式：□面訪  □非面訪（ □電話 □視

訊 □書面信件  □其他，請說明：____） 

2.面訪類型：□個案/家長個別會談 □家庭訪視  

□在機構家庭協談 □其他，請說明：____ 

□陪同接見 
    ■目標： 

     ■摘要：包含地點、會談內容等。 

□團體活動 

□體驗教育  □休閒活動 

□其他活動（請說明：   ） 
■目標： 

■摘要：包含地點、會談內容等。 

□經濟扶助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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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兒少醫療補助  □身心障礙補助    

□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急難救助  

□托育補助 □租金補助 □民間團體資資助  

□其他（請說明：_____） 

 

□連結資源 

□協尋服務 □就業輔導 □就學輔導 □法律扶

助  □緩衝僻靜臨時住宿服務□就醫協助 

□自立生活協助 

(是否住在自立宿舍□是□否； 

領取自立方案相關補助：□房租費 □房租押金 

□生活費 □交通費 □學雜費 □職業訓練津貼 

□參加汽車駕駛訓練費□考證照報名費□其他) 

□其他  

 

□心理輔導及治療 

□個別心理輔導及治療 □團體心理輔導及治療

□家族治療 

◼ 目標： 

◼ 摘要：第一次應紀錄自○(時間)起，由○

(治療者姓名)於○(地點)接受○次治療輔

導；第二次起，紀錄治療內容摘述；最後一

次，除記錄當次治療內容摘述，應對整體療

程綜合評估意見 

□戒治服務 

□藥癮戒治   □酒癮戒治 

◼ 目標： 

◼ 摘要：第一次應紀錄自○(時間)起，

於○(地點)接受○形式(住院或門診)戒治；第

二次起，紀錄第○次個案是否出席、有無特殊

狀況；最後一次，要增加對整體療程綜合評估

意見 

□召開相關會議 

(□召開親屬家庭會議   □召開跨網絡會議) 

■目標： 

■摘要：強化家庭參與團體決策之服務方式，包含

家庭評估、會議目標及方向、家庭成員參與之地

點、會談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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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諮詢 

□危機事件處理 

□其他服務，請說明：      

工作內容摘要 目標： 

摘要：包含地點、會談內容等。 
如紀錄心理輔導及治療，第一次應紀錄自○(時

間)起，由○(治療者姓名)於○(地點)接受○次治

療輔導；第二次起，紀錄治療內容摘述；最後一

次，除記錄當次治療內容摘述，應對整體療程綜

合評估意見。 

如戒治服務，第一次應紀錄自○(時間)起，於

○(地點)接受○形式(住院或門診)戒治；第二次

起，紀錄第○次個案是否出席、有無特殊狀況；

最後一次，要增加對整體療程綜合評估意見。 

如召開相關會議，要敘明強化家庭參與團體決

策之服務方式，包含家庭評估、會議目標及方

向、家庭成員參與之地點、會談內容等。 

*以上摘要撰寫方式列為灰底提醒 

目標達成性 檢視目標是否達成 

下次會談目標  

工作或服務附

件 

（上傳） 

 核章 意見 

社工人員   

督導人員   

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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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表 

（訪查）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員： 

□縣（市）府主責人員：      單位；姓名      (可讓縣市建立單位名單勾

選) 

□委外單位：           單位；姓名      (可讓縣市建立委外單位名單勾選) 

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表 (開案評估欄位勾選開案後填寫) 
一、家庭對問題觀點 

至少含對兒少施用毒品、偏差、離家、進入矯正學校行為的看法 

二、兒少發展評估面向(＊參考兒童需求評估架構、脆家家庭功能評估表單) 

項目 較差 / 

待提升 
尚

可 
佳 / 

可運用 
不 

適用 
請具體說明 

1 2 3 4 5 X 

身心健康狀況 

 

      

兒少身心狀況穩定，未有特殊健康議題，或是

自我傷害、自殺等心理健康議題；或是不因接

觸或曝露於藥物或父母產前接觸藥物的影

響，導致的後續特殊健康需求。 

情緒管理表現 

      

兒少能覺察自己的情緒（如：什麼樣的行為會

引發憤怒、開心、難過等情緒），遇到事情能

適切表達，並用合適、有效的方法處理情緒。 

自我照顧技能  

      

在沒有人幫忙的狀態下能能照顧自己，自行

打理基本生理需求，處理衛生與健康，且願意

幫忙家務。且具備責任感，願意採取適當行動

以幫忙家事、照顧手足或家人。 

學校適應 

      

在學校學習能力、學習適應狀況及師生關係

良好，能在學校發展正向人際互動，出缺勤穩

定，學習態度積極。 未因行為事件而受到同

學排擠、污名和社會排除。  

交友關係 

      

結交同年齡朋友，人際關係穩定且單純，無結

交不良朋友，行為事件對正向交友並無影響，

不因行為事件而產生人際疏離。 

三、雙親或主要照顧者親職能力評估面向(＊參考兒童需求評估架構、脆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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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評估表單) 

項目 
較差 / 

待提升 

尚

可 

佳 / 

可運用 

不 

適用 請具體說明 
1 2 3 4 5 X 

情緒管理表現 

      

主要照顧者能辨識他人、覺察自己的情緒

（如：什麼樣的行為會引發憤怒、開心、難

過等情緒），遇到事情能適切表達，是否關

注孩子情緒，並用合適、有效的方法處理情

緒。 

生活安全照顧 

      

評估主要照顧者對於兒少生活各層面的關

照，包含教育/學習、衛生醫療、安全、瞭

解兒少發展需求、身心健康照顧（如：就

醫、用藥、接受輔導或治療等）等。能重視

兒少身心受照顧情形；具備兒少基本生活需

求與心理需求的知識與技巧；且願意採取適

當行動以滿足兒少生活各層面之關照。 

管教與界限 

      

家庭各照顧者管教態度一致，有良好的親職

角色讓孩子學習，且能藉著雙向溝通與孩子

討論家庭規則，並穩定執行。能重視兒少行

為及交友情形；具備親職的知識與技巧；能

與孩子討論家庭內的事物，交換意見，澄清

模糊不清的訊息，使訊息的理解達一致，且

願意採取適當行動以提供正向管教。 

親子關係 

      

主要照顧者與兒少之間的關係、情感交流、

溝通與互動的態度與行為。可以彼此尊重、

信任、支持(如：情緒的、經濟的、訊息的

支持)，以及在衝突事件發生後，關係可以

修復的速度與程度。 

家人關係 

      

兒少與其他家人之間的關係、情感交流、溝

通與互動的態度與行為。可以相互尊重、信

任、支持(如情緒、經濟、訊息的支持)，對

家庭事務與角色的分工，以及遭受重大事件

時，彼此相互承擔、妥協，並尋找連結與修

復的程度。 

四、家庭及環境因子評估面向(＊參考兒童需求評估架構、脆家家庭功能評估表

單) 

項目 
較差 / 

待提升 

尚

可 

佳 / 

可運用 

不 

適用 請具體說明 
1 2 3 4 5 X 

家庭居住環境 

      

家庭成員有穩定住所，且住所環境能依照現

有條件與建置，做適當的空間安排，並符合

兒少發展需求之生活、學習及無危險性之住

所。含外部環境及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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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 

      

家庭收入（如：薪資、補助、津貼、其他

等）能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運作，包含收入是

否足以支付整體家庭食物、衣物、居住、交

通、娛樂、醫療、教育費用等花費。 

問題解決能力 

      

家庭成員過往或現在遇到困難或需求時，家

庭成員中有人能運用適當策略與方法，並實

際執行，以解決問題或尋求資源以滿足需

求。 

社區資源支持 

      

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資源，在精神情緒或實

際行動上獲得支持。能運用社區資源，建構

支持家庭的外部網絡，且社區未對兒少及其

家庭有態度排斥和污名。 

請註明運用哪些資源：           

其他 如家族史和重大事件等 

 

五、家庭功能評估表(APGAR)  

 經常(2分) 有時(1分) 幾乎沒有(0分) 

1、兒少滿意於當其遇到困難時，可以

求助於家人。(適應度 Adaptation) 
2 1 0 

2、兒少滿意於家人和其討論事情及

分擔問題的方式。 

(合作度 partnership) 

2 1 0 

3、兒少滿意於當其希望從事新活動，

或是有新的發展方向時，家人能接受

並給予支持。(成長度 growth) 

2 1 0 

4、兒少滿意於家人對其表達情感的

方式，以及對我的情緒(如憤怒、悲

傷、愛)的反應。(情感度 affection) 

2 1 0 

5、兒少滿意於家人與其共處的方式。

(融洽度 resolve) 
2 1 0 

總分數 7至 10分:表示家庭功能無障礙  

總分數 4至 6分:表示中度家庭功能障礙 

總分數 0至 3分:表示有重度家庭功能不足 
 

六、問題整體評估 

從兒少發展需求、家庭和環境因素以及雙親或主要照顧者的能力等三面向來評

估 (包含離家原因、過去離家經驗、離家頻率及密集度、兒少在學與否、學校

適應情形、就業上的需求、友伴關係、家長親職教育能力、親子關係、少年本

身身心發展、案家資源、家庭支持功能等，並分析少年及其家庭解決問題之阻

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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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章 意見 

社工人員   

督導人員   

主管人員   

七、少年及其家庭需求分析 

(＊新增為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表常態表單) 

需求

面向

及項

目 
(複選) 

面向 項目 

□戒癮 □戒癮治療(含替代性治療等) 

□醫療 □一般醫療□精神疾病治療□健保申請 

□ 社 會 福 利

(經濟) 

□福利補助□經濟扶助□福利身分申請□

低收/中低收入戶申請 

□居住 □住宅、租屋問題□安置問題□緩衝避靜臨

時住宿服務 

□心理 □情緒管理□短期心理調適□生活危機處

理□提升改善動機 

□家庭問題 □家庭危機處理□家庭支持服務資源□親

職功能輔導□家庭關係改善 

□就業/就學 □有工作意願需生涯諮詢□有工作意願需

職業訓練□有工作意願需就業媒合□學校

輔導 

□社會支持 □社會接納與去汙名□同儕接納□自立生

活服務 

□法律扶助 □司法協助□債務協助 

□其他 □其他:_________ 
 

八、處遇計畫與建議 

處遇目標與作法應盡量具體及可測量，並具備可達成性，以結果為導向，並

有時間期程。 

目標－有關理想情境或問題解決後情境的描述 

作法－有關達成目標的具體行動的描述。 

新增處遇目標與做法    

＊填列處遇目標與做法時應對應上述需求評估所勾選內容提供適切服務 

＊服務對象為失蹤兒少者，提示處遇目標應涵蓋安全維護、生活照顧、權益維

護(就學、就醫、司法法律議題)、能力提升、行為改變等五面向 

目標 做法 預定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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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逆境少年家庭服務計畫執行摘要表 
案件資訊 

填表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案主姓名  案號  

處遇目標與做法 

處遇目標與作法：(匯入前次處遇計畫/計畫摘要之內容) 

目標 作法 預訂完成日期 

 
  

  

 
  

  
 

本次處遇摘要報告： 

服務情形：服務期間接觸案家情形、資源連結或提供等情形之摘要說明 

目前已提供服務方式及項目：＊由系統依紀錄匯出 

1. 會談：面訪○次、非面訪○次（含電話○次、其他通訊設備○次） 

2. 團體活動：體驗教育○次、休閒活動○次、其他活動○次 

3. 經濟扶助:低收入戶生活扶助○次、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次、弱

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次、身心障礙扶助○次、弱勢兒少醫療補助○次、急難

救助○次、托育補助○次、租金補助○次、民間慈善團體資助○次、其他○次 

4. 資源連結：協尋服務○次、就業輔導○次、就學輔導○次、自立生活協助○

次、法律扶助○次、緩衝避靜臨時住宿服務○次、就醫協助○次、其他○次 

5. 心理輔導及治療：個別心理輔導及治療○次、團體心理輔導及治療○次、家族

治療○次 

6. 戒治服務：毒癮治療○次、酒癮治療○次 

7. 親職教育諮詢○次 

8. 其他服務：○次 

9. 親職教育 

(1) 一般性親職教育實施○小時 ＊由系統依親職教育實施情形表匯出下列項目(3擇 1) 

○1 個案出席，並完成親職教育 

○2 個案未出席，於○年○月○日再次通知 

○3 個案未出席，於○年○月○日裁處親職教育 

(2) 裁處親職教育○小時 ＊由系統依親職教育實施情形表匯出下列項目(2擇 1) 

○1 個案出席，並完成親職教育 

○2 個案未出席，於○年○月○日裁處罰鍰併同通知強制性親職教育 

(2)處遇目標與作法達成情形：設定之目標與作法達成情形、未達成目標或形成新

目標之評估說明 

個案現況：   □感化教育中     □就學中    □就業    □升學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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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升學未就業   □其他，請說明：______ 

是否新增其他偏差行為: 

□否 

□是 

□詐欺 

□竊盜 

□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   

□加入幫派 

□霸凌或施加身體暴力(□對他人/非家庭成員施暴□對家人施暴)             

□賭博 

□深夜遊蕩               

□騷擾(□跟蹤騷擾 □性騷擾) 

□逃學 

□出入聲色場所 

□觀看、收聽或使用暴力、色情之物品或內容 

□飆車 

□其他，請說明:_____ 

兒少暨家庭再評估 

一、兒少發展評估面向(＊參考兒童需求評估架構、脆家家庭功能評估表單) 

項目 

較差 / 

待提升 
尚可 

佳 / 可

運用 

不適

用 
請具體說明 

1 2 3 4 5 X 

身心健康狀況 

      

兒少身心狀況穩定，未有特殊健康議

題，或是自我傷害、自殺等心理健康議

題；或是不因接觸或曝露於藥物或父母

產前接觸藥物的影響，導致的後續特殊

健康需求。 

情緒管理表現 

      

兒少能覺察自己的情緒（如：什麼樣的

行為會引發憤怒、開心、難過等情

緒），遇到事情能適切表達，並用合

適、有效的方法處理情緒。 

自我照顧技能  

      

在沒有人幫忙的狀態下能能照顧自己，

自行打理基本生理需求，處理衛生與健

康，且願意幫忙家務。且具備責任感，

願意採取適當行動以幫忙家事、照顧手

足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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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適應 

      

在學校學習能力、學習適應狀況及師生

關係良好，能在學校發展正向人際互

動，出缺勤穩定，學習態度積極。 未

因行為事件而受到同學排擠、污名和社

會排除。  

交友關係 

      

結交同年齡朋友，人際關係穩定且單

純，無結交不良朋友，行為事件對正向

交友並無影響，不因行為事件而產生人

際疏離。 

二、雙親或主要照顧者親職能力評估面向(＊參考兒童需求評估架構、脆家家庭功能評估表單) 

項目 

較差 / 

待提升 
尚可 

佳 / 可

運用 

不 

適用 
請具體說明 

1 2 3 4 5 X 

情緒管理表現 

      

主要照顧者能辨識他人、覺察自己的情

緒（如：什麼樣的行為會引發憤怒、開

心、難過等情緒），遇到事情能適切表

達，是否關注孩子情緒，並用合適、有

效的方法處理情緒。 

生活安全照顧 

      

評估主要照顧者對於兒少生活各層面的

關照，包含教育/學習、衛生醫療、安

全、瞭解兒少發展需求、身心健康照顧

（如：就醫、用藥、接受輔導或治療

等）等。能重視兒少身心受照顧情形；

具備兒少基本生活需求與心理需求的知

識與技巧；且願意採取適當行動以滿足

兒少生活各層面之關照。 

管教與界限 

      

家庭各照顧者管教態度一致，有良好的

親職角色讓孩子學習，且能藉著雙向溝

通與孩子討論家庭規則，並穩定執行。

能重視兒少行為及交友情形；具備親職

的知識與技巧；能與孩子討論家庭內的

事物，交換意見，澄清模糊不清的訊

息，使訊息的理解達一致，且願意採取

適當行動以提供正向管教。 

親子關係 
      

主要照顧者與兒少之間的關係、情感交

流、溝通與互動的態度與行為。可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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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尊重、信任、支持(如：情緒的、經

濟的、訊息的支持)，以及在衝突事件

發生後，關係可以修復的速度與程度。 

家人關係 

      

兒少與其他家人之間的關係、情感交

流、溝通與互動的態度與行為。可以相

互尊重、信任、支持(如情緒、經濟、

訊息的支持)，對家庭事務與角色的分

工，以及遭受重大事件時，彼此相互承

擔、妥協，並尋找連結與修復的程度。 

三、家庭及環境因子評估面向(＊參考兒童需求評估架構、脆家家庭功能評估表單) 

項目 

較差 / 

待提升 
尚可 

佳 / 可

運用 

不 

適用 
請具體說明 

1 2 3 4 5 X 

家庭居住環境 

      

家庭成員有穩定住所，且住所環境能依

照現有條件與建置，做適當的空間安

排，並符合兒少發展需求之生活、學習

及無危險性之住所。含外部環境及內部

環境。 

家庭經濟 

      

家庭收入（如：薪資、補助、津貼、其

他等）能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運作，包含

收入是否足以支付整體家庭食物、衣

物、居住、交通、娛樂、醫療、教育費

用等花費。 

問題解決能力 

      

家庭成員過往或現在遇到困難或需求

時，家庭成員中有人能運用適當策略與

方法，並實際執行，以解決問題或尋求

資源以滿足需求。 

社區資源支持 

      

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資源，在精神情緒

或實際行動上獲得支持。能運用社區資

源，建構支持家庭的外部網絡，且社區

未對兒少及其家庭有態度排斥和污名。 

請註明運用哪些資源：           

 

家庭功能評估表(APGAR) 

 經常(2分) 有時(1分) 幾乎沒有(0分) 

1、兒少滿意於當其遇到困難時，可以

求助於家人。(適應度 Adaptation)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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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少滿意於家人和其討論事情及

分擔問題的方式。 

(合作度 partnership) 

2 1 0 

3、兒少滿意於當其希望從事新活動，

或是有新的發展方向時，家人能接受

並給予支持。(成長度 growth) 

2 1 0 

4、兒少滿意於家人對其表達情感的

方式，以及對我的情緒(如憤怒、悲

傷、愛)的反應。(情感度 affection) 

2 1 0 

5、兒少滿意於家人與其共處的方式。

(融洽度 resolve) 
2 1 0 

總分數 7至 10分:表示家庭功能無障礙  

總分數 4至 6分:表示中度家庭功能障礙 

總分數 0至 3分:表示有重度家庭功能不足 
 

修正處遇目標與作法： 

目標 作法 預訂完成日期 

 
  

  

 
  

  
 

 

 

 

 

 

 

 

 

 

 

 

 

 

 核章 意見 

社工人員   

督導人員   

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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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逆境少年家庭服務結(轉)案表 
案件資訊 

案主姓名  主責社工  

接案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結（轉）案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結案評估 

一、問題主訴  

二、已提供之服

務 

＊由系統依紀錄

匯出 

1. 會談：面訪○次、非面訪○次（含電話○次、其

他通訊設備○次） 

2. 團體活動：體驗教育○次、休閒活動○次、其他

活動○次 

3. 經濟扶助:低收入戶生活扶助○次、中低收入戶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次、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

助○次、身心障礙扶助○次、弱勢兒少醫療補助

○次、急難救助○次、托育補助○次、租金補助

○次、民間團體資助○次、其他○次 

4. 資源連結：協尋服務○次、就業輔導○次、就學

輔導○次、自立生活協助○次、法律扶助○次、

緩衝避靜臨時住宿服務○次、就醫協助○次、其

他○次 

5. 心理輔導及治療：個別心理輔導及治療○次、團

體心理輔導及治療○次、家族治療○ 

6. 戒治服務：毒癮治療○次、酒癮治療○次 

7. 親職教育諮詢:○次 

8. 其他服務：○次 

9. 親職教育 

(3) 一般性親職教育實施○小時 ＊由系統依親職教

育實施情形表匯出下列項目(3擇 1) 

○1 個案出席，並完成親職教育 

○2 個案未出席，於○年○月○日再次通知 

○3 個案未出席，於○年○月○日裁處親職教育 

(4) 裁處親職教育○小時 ＊由系統依親職教育實施

情形表匯出下列項目(2擇 1) 

○1 個案出席，並完成親職教育 

○2 個案未出席，於○年○月○日裁處罰鍰併同通

知強制性親職教育 

三、案主/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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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四、結案評估 （已提供服務家庭支持能力、親職能力、案主主

觀意願、兒少法規、穩定工作、學業轉銜、少年

自立能力等等，足以證明結案為案主最佳利益之

理由。 

結(轉)案原因 

積極結案 

□個案及案家服務目標已達成或需求已滿足 

□案家功能評估為正常穩定，已可提供兒童及少年安全發展的成長

環境 

□案主穩定就學達 3個月以上 

□案主穩定就業至少 3個月 

□案主經輔導 6個月以上未再施用毒品 

一般結案 

□處遇服務後逾 3 個月，社工已盡可能聯繫，在不同日期、時段聯

繫(至少 3 次以上，含家訪 1 次)，並洽其他相關網絡單位聯繫仍無

法找到兒少，均聯繫未果或明顯拒絕服務者。(僅限偏差行為兒少、

失蹤兒少會跳出此選項) 

□個案輔導滿 1年，且案主已成年 

□個案入伍服役，且輔導已屆滿 1年 

□個案由少年法院（庭）依少年事件法處理 

  □本案涉及施用第 1、2級毒品，依法移送少年法院（庭）處理 

  □本案涉及其他觸法情事，依法移送少年法院（庭）處理 

  □本案與司法單位合作處遇已滿 6個月，由少年法院（庭）續處  

◼   □轉介及確認本案件由少年法院（庭）承辦人員 ： 

     ˇ所屬單位名稱 

     ˇ職稱（教官、輔導人員或少年觀護人等） 

     ˇ姓名 

     ˇ連絡電話(EMAIL)連絡電話(EMAIL) 

□個案入監服刑 

□個案搬遷他處，管轄權移轉至_____縣（市）政府 

□案家移居國外 

□個案死亡 

□轉由少輔會服務 

□轉由其他社政系統服務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評估結論：結案:□是 □否 

 核章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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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人員   

督導人員   

主管人員   

縣市政府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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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需求評估及處遇策略建議 

需求面向 項目 處遇策略建議 

戒癮需求 戒癮治療(含替代

性治療等) 

轉介戒癮機構(指定藥癮戒治機構、

替代治療執行機構、整合性藥癮醫

療示範中心、民間戒毒機構) 

醫療需求 1. 一般醫療 

2. 精神疾病治療 

3. 健保申請 

1. 轉介醫療機構(精神醫療機構、

綜合醫院___科) 

2. 協助取得醫療補助、健保資源 

社會福利

(經濟)需

求 

1. 福利補助 

2. 經濟扶助 

3. 福利身分申請 

4. 低收/中低收入

戶申請 

1. 連結社會福利中心、其他社會福

利團體(福利資格/補助申辦諮

詢與服務、急難救助、實物/物資

需要) 

2. 財務管理 

居住需求 1. 住宅、租屋問題 

2. 安置問題 

1. 緩衝避靜臨時住宿服務 

2. 轉介及連結中途之家 

心理需求 1. 情緒管理 

2. 短期心理調適 

3. 生活危機處理 

4. 提升改善動機 

1. 情緒處理 

2. 人際關係與溝通 

3. 關懷與陪伴 

4. 社會生活指導 

5. 諮商輔導及治療(提供心理治療

或諮商輔導資源或連結相關資

源，如安心專線及男性關懷專線

等) 

6. 自我照顧技巧 

7. 動機激勵(引發改變動機，面對

現況認清事實，減少藉口) 

8. 生命教育(減少自我為中心，培

養責任心、榮譽感，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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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思考、正向自我，戰勝與克

服困境等) 

家庭問題

需求 

1. 家庭危機處理 

2. 家庭支持服務

資源 

3. 親職功能輔導 

4. 家庭關係改善 

1. 危機處理諮詢 

2. 家庭支持服務計畫(關懷訪視、

家屬支持、互助及自助團體、家

庭維繫及支持活動、早期逆境方

案、陪同探視、社福資源諮詢及

轉介) 

3. 家庭關係諮詢 

4. 親職教育 

就 業 / 就

學需求 

1. 有工作意願需

生涯諮詢 

2. 有工作意願需

職業訓練 

3. 有工作意願需

就業媒合 

4. 學校輔導 

1. 連結就業服務站 

2. 連結職訓中心 

3. 就學(連結或轉介學校諮商輔導

中心、校外會、協助復學、學習

輔導、學校適應) 

社會支持

需求 

1. 社會接納與去

汙名 

2. 同儕接納 

3. 自立生活服務 

1. 討論社會賦歸計畫(個別化與分

階段，分族群) 

2. 權益倡導 

3. 正向同儕團體(志工陪伴、社會

或信仰團體) 

法律扶助

需求 

1. 司法協助 

2. 債務協助 

1. 法律教育 

2. 司法案件補助 

3. 連結或轉介法律扶助基金會 

其他 其他 連結或轉介其他資源，如______ 

 

 


